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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祥林

——女娲神话研读札记

傩母·地母·人母傩母·地母·人母

和文化场所”。具体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五个

方面：一是口头传承和表现形式，即民间文学；二是

表演艺术，如民间歌舞、曲艺、戏曲等；三是社会实

践、礼仪、节庆活动；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

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即各种手工业的技艺经验

和各种民间美术、工艺等。从以上分类来看，传统手

工艺虽然排在第五类，但是它和前四类都有密切的关

系，是渗透在人类一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之中的特殊文化，因此应该引起我们更

广泛的关注和更多样的保护。我们应该按照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

厅2005年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10月18日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认真

对待传统手工艺这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订计

划，采取措施，依法保护和抢救，正确开发和利用，

为其创造有利的保存、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环境和条

件。

目前传统手工艺仍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过

去农村的工匠是离土不离乡，甚至也不离土，仍然从

事农业生产，是半工半农。如今许多青壮年农民离乡

离土，进城务工，成了农民工，乡村城镇里只有很少

的年事已高的艺人和工匠在苦苦支撑。笔者在带领学

生开展民间文化田野调查时，就遇到过这样令人困惑

痛苦的事情。如安徽寿县大鼓书艺人柴现修、安徽六

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制作纸伞的手工艺人徐修生等，

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辈子热爱自己所从事的

行业，并且技艺高超，受人敬重，但是却面临收入微

薄、生活艰辛、传承乏人的困境，更面临坚守一生的

技艺失传的危险。

面对当今社会的急剧变化，我们一方面要与时俱

进，不能抱残守缺；一方面也要珍惜传统文化，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合理的保存、保护和科学的开发、

利用，不能数典忘祖，割断历史血脉。我们要留住历

史的影像，记住历史的踪迹，延续历史的脉络，传承

文化的精神，创新群众的技艺，开辟更多的行业，做

新时代的工人，共同创造人类新的文明，把传统行业

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六安）

副教授、文学博士

研究中国民间神灵信仰，女娲尤其是不可忽视的极重要对象之一。下

面，根据笔者对女娲神话传说以及相关民俗的理解，提供研读札记若干，以

供大家参考。

一

着眼主流戏剧，可以说以女娲神话直接入戏的剧目在历史上不多，大概

这跟中国神话过早步入历史化轨道以及远古女性神话被后世男性中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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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得七零八落有关。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

汇考》，明清传奇有《女娲氏》“演炼石补天事”，

又有明末《二十四孝》演女娲炼石补天，摄古今著名

孝子二十四人之魄现身敷演。二戏作者不详，剧本今

亦不存。不过，转换角度看华夏民间小戏，古老的女

娲信仰还是在其躯体上烙下了不可谓不深的印迹，这

尤其体现在女娲与傩母的关系上。

“以歌舞演故事”的中华戏曲，从发生学层面跟

原始宗教仪式不无瓜葛。前人所谓“八蜡，三代之戏

礼也”（《东坡志林》），正向我们道及此。巫傩文化

在中国由来甚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论述“上古至

五代之戏剧”时，就从古代巫觋文化角度追溯戏曲的

发生，提出“后世之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并且

说“巫以乐神，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优以调谑为

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巫是沟通神、人的

中介，当其进入迷狂状态而以神之代言者的形象出现

时，当其以象征性的歌舞形式作仪式化巫术表演时，

庶几从中可观后世演艺中角色装扮的表演情形。《说

文》以舞释巫，不无道理。傩或傩祭、傩仪是指巫师

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消灾纳吉所进行的宗教祭祀

活动，其中唱的歌和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而傩戏

便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

对于“活化石”般存在于民间的仪式戏剧如傩戏、目

连戏等的研究热潮在海内外兴起，为今人重新审视中

华戏曲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念，从中发掘出的诸多

宝贵的民俗资料也受到学界重视。

考察民间傩戏可知，女娲正是备受崇拜的神灵之

一。巴蜀傩戏中的师道戏，有泸州龙门派道坛和梁平

正一派虚皇坛，后者奉太虚玉皇和三宝天尊。从其坛

场布置的神图上我们看到，位于“三清”左右的神灵

是伏羲、女娲。[1]在湘、黔、滇、川等地民间，演唱

傩戏时供奉戏神“傩公”、“傩母”，其为伏羲和女

娲。有研究者指出，“湖南自古巫风繁盛。长期以来

被视为上古神话的一场古巫之战（‘炎黄大战’），

导致中原九黎部落在其首领 尤被杀后南逃洞庭，与

以女娲为人祖的土著组成‘九黎——三苗集团’，以

尤头为图腾，史称‘三苗国’。”而在湖南民间，

“沅陵傩坛属‘娘娘教’流派，即以南方人祖女娲为

傩神。巫师行法时多‘礼请’并赞美女巫或女神。女

巫师在《和神做追究》傩坛法事中必须搬请‘东山圣

公、南山圣妹、潮水洞大娘二娘三娘、五天五岳皇后

夫人⋯⋯’除了东山圣公（伏羲）外，其余几乎全是

女巫和女神，其中南山圣妹即女娲。”[2]以“圣妹”称

女娲，盖在民间有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

又据高伦《贵州傩戏》介绍，不但被尊为“人皇”的

“‘傩公’是传说中的伏羲，‘傩婆’是传说中的女

娲”，而且傩堂法事巫书中也有二人“对天一拜成婚

配”的叙事。

女娲是怎样进入傩神行列的，详情无从而知，

但其作为“生”的象征具有压邪祛祟的功能，这是不

言而喻的。诚然，伏羲、女娲以兄妹婚配而繁衍人类

的故事流行于史，但这种神话叙事其实出现较迟。伏

羲、女娲之名在先秦典籍中已提及，可是，相互间并

没什么瓜葛。岁月推移，及至汉代他俩才被绘入帛画

中或刻在砖石上，成为互有关联的人首蛇身的神话造

型，如四川合江出土的汉代石棺上该类形象常见。这

时，其关系或是兄妹（如《路史·后纪二》注引《风

俗通》：“女娲，伏羲之妹。”），或是君臣（如《淮

南子·览冥》高诱注：“女娲，阴帝，佐宓戏（伏羲）

治者也。”），并未婚配。到了唐代，二位方才摇身

一变成夫妻（如卢仝《与马异结交》诗“女娲本是

伏羲妇”，即是其反映），并且形成了唐末李冗《独

异志》中记载的“昔宇宙初开之时”、“天下未有人

民”而女娲、伏羲兄妹“议以为夫妻”的故事。对

汉画像砖：《伏羲女娲及双龙》（四川彭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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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演变史，今天研究民间以伏羲、女娲为“傩公”、

“傩母”的习俗时，是应有知晓的。

二

作为太古神话中名声赫赫的大神，女娲做了两桩

惊天动地的大事：补天和造人。当年，鲁迅撷取古史

创作小说《补天》，就热情地歌颂了这位炼石补天再

造乾坤的大女神。结合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来看，远

古时期曾发生一场世界性大灾难。在那天塌地裂、洪

水泛滥、猛兽横行、生民遭难之时，是大神女娲挺身

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

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浮水”，由此“苍天补，四

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

子·览冥》），从此天下太平。而据《列子·汤问》，

女娲之所以补天乃是因为大地原本有缺陷，其曰：

“然则天地亦物也。天地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

石以补其缺”。此外，洪水神话是一个世界性母题，

也在中国各民族口头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折射。透

过神话看真相，“积芦灰以止淫水”的女娲其实是比

鲧、禹要早得多的治水英雄，故受到万世崇敬。

女娲补天，使用的材料是土、石、芦灰，皆跟大

地有密切关联。女娲造人神话见《风俗通义》等书：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

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在此神

话中，女娲造人凭借的仅仅是黄土，而土所表征的也

就是大地。大地生长出植物，人类社会中母亲生养子

女现象正与之相似。由于“类比”这神话思维的基本

逻辑使然，“以地为阴性名词，图像作女人身”[3]并由

此产生地母崇拜是世界性现象。民俗事实表明，女娲

在国人观念中正是“地母”（Earth Mother）偶像的原

型。《论衡·顺鼓》记载汉代风俗：“久雨不霁，则

攻社，祭女娲。”按“社”即桑社，是古人祈生殖、

祭地母的标志。《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

阴气也。”《淮南子·说山》高诱注：“江淮谓母为

社。”《抱朴子·释滞》则一语道断：“女娲地出。”

今之学者亦肯定，“女娲既是地出，就带着庄稼神兼

土地神、泥土神的性质。”[4]既然如此，古老的“女娲

抟土造人”神话的实质无非是说：女娲作为人类的大

祖母，她仅仅依靠自身便生养出了人类。至于《山海

经·大荒西经》所载女娲之肠化生十神，又是一证。

这里，既无作为对偶的伏羲，也无作为群偶的诸神，

难怪《说文解字》释“娲”这“古之神圣女”时也肯

定其是“化生万物者”。

古有“三易”之说，根据《周礼》介绍，“一曰

《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者从

时代上乃分属夏、商、周。关于商易《归藏》，前人

所谓“坤以藏之”（《周易·说卦》）、“归藏者，

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引

郑玄对《归藏》名义的解释），凡此种种，无非是在

说“万物归藏于母”，强调天地万物皆由神圣的母

性所生所养。区别于《周易》，更古老的《归藏》以

“坤”而非“乾”开篇，自有其跟人类息息相关的发

生学根基。[5]《说文》称“坤，地也”，地字“从土，

也声”，而“也”乃女阴之象形，因而段注释“地”

云：“坤道成女，玄牝之门，为天地根，故地字从

也。”坤为土为大地，象征着母性，即所谓“地为

母”（《后汉书·隗嚣列传》），“地者，元气所生，

万物之祖也”，“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初学记》

卷五引《白虎通》《物理论》）。《路史·黄帝纪》：

“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于是正‘乾’、

‘坤’，分‘离’、‘坎’，依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

谓土为祥，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

也⋯⋯”正因为“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说

文》）、“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尚书

大传》），土地是养育万物之母，人类赖以生存的食

物和生产资料都来自大地，所以“谓土为祥”。

“以土为祥”，这是古代农业崇拜的体现。而在

母系居主的远古时期，由于生殖崇拜和农业崇拜在初

民原始思维中的重合，土地和母亲在神情意象上往往

神秘互渗。“地母”崇拜成为跨民族、跨地域的多见

现象，其深层缘由盖在于此。

三

神话是先民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产物。人类起

源的发生学探讨，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远古“大母神”  

（the Great Mother）崇拜。《苗族古歌·枫木歌》有

道：“假如是现在，爹妈生你我，生下就生下，有啥

值得说？回头看当初，枫树生榜留，有了老妈妈，才

有你和我。”这位先于人世间具体“爹妈”（两性结

合）的“老妈妈”，实为人类起源传说中独自生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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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大祖母”或“大母神”。从中国多民族文化角

度审视，女娲神话在汉族之外的许多民族中都有传播

和影响。苗族生殖信仰里就有崇拜“圣母”女娲之风

俗，如前人记载：“妇有子，始告知聘夫，延巫师，

结花楼，祀圣母。圣母者，女娲也。”（贝青乔：《苗

俗记》）

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代中国

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无子”是国人

大忌。为求子嗣，为了传宗接代，民间有拜送子娘娘

的风俗。这送子娘娘的主要原型，首推华夏神话史

上的女娲。河北涉县中皇山有娲皇宫，民间俗称“奶

奶庙”，传说此处就是“人祖奶奶”女娲抟土造人、

炼石补天的地方。庙里有广生宫，宫里有子孙殿。庙

中，神像前会摆着各种泥土或其它材料做的娃娃（人

偶），专供前来烧香求子的信众们“拴”走带回家

去。农历三月十八相传是女娲生日。每逢此日，方圆

几百里的人们都要来赶庙会，其中求子妇女居多。求

子的妇女，或向送子娘娘磕头烧香许愿，取“神药”

（香灰）回家用水服下；或以红头绳在送子娘娘像前

拴一人偶娃娃揣在怀里，不回头走到家里。日后若是

生了孩子，便来庙里还愿，除了烧香磕头还要送三个

布缝或泥土做的娃娃。每逢庙会，人山人海，香火旺

盛，还有戏班艺人演唱《刘二姐拴娃娃》等节目，唱

的是刘二姐因不生育而遭受婆婆白眼和丈夫虐待；求

子心切的她和小姑子去赶庙会，向送子娘娘烧香磕头

许愿拴娃娃的整个求子过程。由此有人物有情节的

演唱不难看出，女娲信仰深深地扎根人心，老百姓对

女娲在现实中的功用如送子、治病赐福、保佑发财等

耳熟能详，对该女神也顶礼膜拜至极。中皇山原名女

娲山。女娲在天、人、地“三皇”中位居“人皇”，

因此娲皇宫所在山名“中皇”。如今，当地还办起了

娲皇宫文化节，“古代的习俗，也借庙会在长期流传

着”[6]。

跟许多地方称女娲为“人祖奶奶”不同，河南省

西华县思都岗女娲城庙会称女娲为“人祖姑娘”。其

实二者在生殖崇拜底蕴上并不矛盾，后者折射出更古

老原始的“贞法受孕”或“处女生殖”母题。思都岗

女娲城庙会远近闻名，“庙会上有传统祭祀歌舞，有

传统服饰、步法、禁忌，称‘担经挑’，也禁忌男性

参与，唱经歌《龙花经》，乃长篇祭歌。其中有一首

唱及女娲庙会起源的歌，表明‘龙花会’所祭祀的主

神是人首蛇身的女娲，只唱‘祭女娲，朝祖宗’而未

提伏羲。庙会上，老百姓大都能讲出女娲创世治世的

系列神话；部分‘宣传功’的妇女能唱出女娲治水、

居住、采集、斗兽、补天等英雄神迹。‘对功’为庙

会传统祭祀歌舞之一，又叫‘盘功’，庙会上相识或

不相识者，以对唱方式结识并切磋功力，即兴演唱，

较量女娲所赐道行及各方面的知识。‘渡船’也是庙

会传统祭祀歌舞之一，内容与‘对功’相似，唱两岸

风物，形式借助地方戏曲声腔、道白，双方扮作村姑

和船家，以能否让人上船渡到对岸去见女娲老娘而展

开对答。”这种祭祖娱神的“担经挑”（又称“担经

跳”、“担花篮”）表演，在河南淮阳人祖庙（太昊

陵）的庙会上亦见。淮阳人祖庙的主神是伏羲，但其

主要习俗表现出强烈的女性崇拜意向，因此有学者推

测，“也许此处崇拜的大神最初本是女性神女娲，后

来才慢慢变成伏羲的”，“是后来男性中心社会意识

渗入的结果”[7]。也就是说，对大母神女娲的信仰和崇

拜，有更古老的文化根基。

以上“人祖”信仰习俗，跟古籍记载的女娲独自

“抟土造人”神话相呼应，表明着女娲作为生养人类

的伟大祖母的至上地位，她理当是华夏神灵殿堂中先

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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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健国 ：《长无绝兮终古：论〈楚辞〉与沅湘

巫傩文化》，载《艺海》1998年第3期。

[3]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第56页，中华书局，

1979年。

[4]萧兵：《楚辞与神话》第364页，江苏古籍出版

社，1986年。

[5]参见李祥林：《〈归藏〉及其性别文化解

读》，载《民族艺术》2007年第2期。

[6]欧大年、范丽珠主编《邯郸地区民俗辑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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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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